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2年第 1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和《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的规定，国家认监委制

定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管理办法》。现

予以公告，自 2003年 1月 18日起施行。 

 

附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管理办法》 

 

 

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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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商品检验法》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主管全国出口食品生产

企业国外卫生注册工作。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所辖地

区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的评审和注册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向国外申请卫生注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已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证书或者卫生登记证书； 
（二）卫生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拟申请卫生注册的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产品的质量安全卫生稳定，最近一年内未出现安全卫生质量问题； 
（四）能够维护国家的声誉和企业的信誉。 
第四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应当向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提出书面

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条件的有关资料以及厂区平面图、车间平面图、

工艺流程图、卫生质量体系文件、主要生产工序的图片和国外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等。 
第五条 受理申请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组成评审小组（评审人员至少 3人，其中主

任评审员不少于 2人），在 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和有关资料的审查。 
申请材料和有关资料符合要求的，应当组织对申请企业进行现场评审。申请材料和有关

资料不符合要求的，应当通知申请企业在 30日内对申请材料和有关资料进行补正，逾期未
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六条 评审依据： 
（一）《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规定的卫生注册评审依据； 
（二）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主管当局规定的技术规范和卫生管理要

求。 
第七条 经现场评审不符合要求的，申请企业 6个月内不得重新提出申请。 
第八条 评审组应当做好现场评审记录，出具评审报告，对评审结果负责。 
第九条 申请企业经评审符合要求的，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填写《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申请国外卫生注册推荐表》（格式附后）, 并连同有关申请材料（必要时）一并上报国家认
监委。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按照相关国家或者地区的注册申请要求, 逐项核实推荐所需的
申请材料和有关资料。 
第十条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上报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材料，经国家认

监委审核符合要求的，由国家认监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的名

义）统一向有关国家或者地区的主管当局推荐。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上报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申请国外卫生注册材料，经国家认监委审核

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对外推荐。 
国家认监委对被推荐企业卫生条件等需要核实的，可以直接组成评审组进行复审，经复

审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对外推荐。 
第十一条 有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当局要求来华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或者复

查的，由国家认监委组织安排，有关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通知被检查企业。 
第十二条 获得国外卫生注册的企业，应当保证本企业能够持续满足卫生注册条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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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随时接受有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当局的检查。 
第十三条 获得国外卫生注册的企业，由所在地直属检验检疫局按照《出口食品生产企

业卫生注册登记管理规定》和有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当局规定的要求，对其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对获得国外卫生注册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应当指定专门机构负
责。 
第十五条 对获得国外卫生注册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卫生注册登记编号，实行专厂、

专号、专用管理。 
注册企业不得将其他企业加工的产品以本企业注册登记编号出口。 
违反专厂、专号、专用管理规定，国家认监委可吊销其国外卫生注册。被吊销国外卫生

注册的企业，自被吊销之日起一年内不得申请国外卫生注册。 
第十六条 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受理出口食品报检时，应当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的

卫生注册编号进行验证。对违反专厂、专号、专用的，不得受理报检、放行。 
第十七条 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注册证书或者登记证书被吊销或者自动失效的，其获得国

外卫生注册的资格自动失效。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应当将上述情况及时报国家认监委。 
第十八条 获得国外卫生注册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其出口产品在国外出现质量安全卫

生问题，造成不良影响的，由国家认监委吊销其对国外卫生注册资格，并向国外相关机构通

报。 
被吊销国外卫生注册资格的企业，自被吊销之日起 3年内不得申请恢复对相关国家的注

册资格。 
第十九条 获得国外卫生注册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连续 12个月未向有关国家或者地

区出口注册产品的，应当在恢复对有关国家或者地区出口注册产品前 30日内，向所在地直
属检验检疫局申请复查。经复查合格的企业，方可向有关国家或者地区出口产品。 
第二十条 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进行评审、复审和接待国外官方检查、复查的费用由申

请对国外卫生注册的企业承担。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认监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3年 1月 18日起施行。原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1993年 4

月 24日发布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向国外卫生注册管理规定》（国检监[1993]125号）和原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999年 1月 12日发布的《关于规范推荐出口食品加工企业对国外注
册做法的通知》（国检认[1999]6号），同时废止。 


